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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
財 經 
&

生 活
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、勞動部

購
買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審
慎
評
估
風
險

 

金
管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，
因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之

種
類
及
費
用
結
構
有
多
種
型
態
，
且
投
資
相
關
風

險
係
由
保
戶
承
擔
，
消
費
者
在
投
保
之
前
，
應
審

慎
評
估
各
商
品
之
風
險
且
詳
細
瞭
解
各
種
商
品
費

用
結
構
，
選
擇
適
合
自
己
之
商
品
，
以
避
免
日
後

產
生
爭
議
。

 
投
資
型
保
單
得
連
結
之
標
的
包
括
共
同
基
金
、

金
融
債
券
、
公
司
債
及
結
構
型
商
品
等
，
保
戶
需

自
行
承
擔
連
結
標
的
價
值
下
跌
、
流
動
性
等
多
項

風
險
，
消
費
者
在
投
保
前
應
審
慎
評
估
保
險
需
求

以
選
擇
適
合
之
保
單
，
尤
其
在
決
定
連
結
複
雜
之

投
資
標
的
前
，
需
確
認
自
己
具
備
相
關
投
資
知
識
及
風
險
承

擔
能
力
，
勿
受
到
高
報
酬
率
誘
惑
而
連
結
不
適
合
之
投
資
標

的
。
金
管
會
提
醒
，
投
資
型
保
單
本
質
為
長
期
性
保
險
契
約
，

以
「
解
舊
買
新
」
或
「
借
舊
買
新
」
方
式
投
保
新
保
單
，
不

僅
可
能
無
法
獲
得
更
好
保
障
或
投
資
效
益
，
反
而
可
能
面
臨

更
多
風
險
，
如
舊
保
單
可
能
因
辦
理
部
分
解
約
（
提
領
）
造

成
保
單
帳
戶
價
值
不
足
致
停
效
而
造
成
保
障
中
斷
，
另
外
購

買
之
新
保
單
初
期
可
能
須
負
擔
較
高
之
保
費
費
用
或
解
約
費

用
，
且
附
加
之
健
康
保
險
附
約
會
有
一
定
等
待
期
間
之
保
障

空
窗
期
等
風
險
。

 

金
管
會
並
特
別
提
醒
高
齡
者
，
在
面
對
招
攬
人
員
招
攬
投
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時
，
務
必
要
確
認
自
己
是
否
仍
有
人
壽
保
險

或
年
金
保
險
（
如
規
劃
到
九○

歲
才
要
開
始
領
取
年
金
，
是

否
屬
有
年
金
保
障
需
求
，
不
無
疑
問
）
之
保
障
需
求
，
且
應

瞭
解
每
年
的
壽
險
保
障
費
用
會

隨
年
紀
提
高
或
保
單
帳
戶
價
值

投
資
虧
損
導
致
大
幅
上
升
，
尤

其
切
忌
僅
因
期
待
投
資
報
酬
率

可
能
優
於
銀
行
存
款
利
率
就
決

定
投
保
，
而
忽
略
投
資
型
保
險

商
品
具
自
負
盈
虧
、
且
不
保
證

投
資
收
益
之
特
性
。

   

金
管
會
建
議
消
費
者
可
至
財
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網

站
「
消
費
者
園
地
」
，
多
加
瞭

解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特
性
及
基

本
資
訊
；
在
投
保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前
，
可
至
中
華
民
國
人

壽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網
站
瀏
覽
「
投
資
型
保
險
專
區
」
，

瞭
解
各
保
險
公
司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費
用
收
取
標
準
、
適

用
條
件
及
核
保
、
銷
售
等
規
範
，
並
確
認
是
否
符
合
自
身
投

保
需
求
，
以
避
免
購
買
不
適
合
之
保
單
。
消
費
者
簽
約
後
如

發
現
保
單
內
容
不
符
合
需
求
，
仍
可
依
保
險
契
約
約
定
，
於

收
到
保
單
翌
日
起
十
日
內
向
投
保
之
保
險
公
司
撤
銷
保
險
契

約
，
保
險
公
司
即
應
無
條
件
退
還
所
繳
保
險
費
，
以
維
護
自

身
權
益
。

被
繼
承
人
子
女
全
部
拋
棄
繼
承
由
孫
子
女
繼
承

扣
除
額
以
拋
棄
繼
承
前
原
得
扣
除
金
額
為
限  

  

民
眾
辦
理
遺
產
稅
申
報
時
，
繼
承
人
如
為
被
繼
承
人
之
直
系

血
親
卑
親
屬
，
每
位
繼
承
人
可
自
遺
產
總
額
減
列
扣
除
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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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二○

二
一
年
為
例
，
每
人
扣
除
額
為
五○

萬
元
，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如

果
親
等
近
者
全
部
拋
棄
繼
承
由
次
親
等
卑
親

屬
繼
承
者
，
可
扣
除
之
數
額
係
以
拋
棄
繼
承

前
原
得
扣
除
之
數
額
為
限
。

 

該
局
表
示
，
依
民
法
第
一
一
三
八
條
之

規
定
，
遺
產
繼
承
人
除
配
偶
外
，
另
依
序
有

四
類
繼
承
人
，
其
中
第
一
順
序
遺
產
繼
承
人

為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，
包
括
各
種
不
同
的
親

等
，
由
近
而
遠
親
等
為
子
（
女
）
、
孫
子

（
女
）
、
曾
孫
子
（
女
）
等
，
以
親
等
近
者

為
先
。
遺
產
稅
申
報
時
，
繼
承
人
為
直
系
血

親
卑
親
屬
者
，
每
人
可
自
遺
產
總
額
扣
除
五

○

萬
元
（
二○

二
一
年
標
準
）
，
但
為
避
免

親
等
近
者
藉
拋
棄
繼
承
方
式
，
由
次
親
等
卑

親
屬
繼
承
，
增
加
繼
承
人
扣
除
額
，
以
規
避

遺
產
稅
，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一
七
條
第
一

項
第
二
款
但
書
規
定
，
親
等
近
者
如
全
部
拋

棄
繼
承
，
由
次
親
等
卑
親
屬
繼
承
時
，
可
減

除
之
繼
承
人
扣
除
額
最
高
係
以
拋
棄
繼
承
前

原
得
扣
除
之
數
額
為
限
。

	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如
被
繼
承
人
甲
之
子
女

三
人
全
部
向
法
院
聲
請
拋
棄
繼
承
，
由
孫
子

女
A
、
B
、
C
、
D
、
E
、
F
等
六
人
繼
承
，

則
可
自
遺
產
總
額
中
扣
除
之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
屬
扣
除
額
仍
為
一
五
○
萬
元
（
三
人
×
五
○

萬
元
）
，
而
非
三
○
○
萬
元
（
六
人
×
五
○

萬
元
）
。

 

該
局
提
醒
納
稅
義
務
人
，
民
眾
辦
理
遺

產
稅
申
報
時
，
若
有
疑
義
或
不
諳
稅
法
規
定

者
，
可
撥
打
各
地
區
國
稅
局
免
費
服
務
專
線

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
益
。

領
取
勞
保
老
年
給
付
後
再
工
作 

可
單
獨
參
加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
  

為
提
供
中
高
齡
就
業
者
工
作
安
全
保
障
，

已
領
取
勞
工
保
險
老
年
給
付
後
再
就
業
的
勞

工
朋
友
，
雇
主
可
為
其
辦
理
參
加
職
業
災
害

保
險
。

  

勞
動
部
表
示
，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，
工
作
型

態
日
趨
多
元
，
自
職
場
退
休
後
再
投
入
工

作
，
尋
找
「
事
業
第
二
春
」
的
比
例
也
越
來

越
高
。
為
了
保
障
中
高
齡
勞
工
退
休
後
再
就

業
的
工
作
安
全
，
已
令
釋
規
定
領
取
勞
工
保

險
老
年
給
付
，
或
超
過
六
五
歲
已
請
領
其
他

社
會
保
險
養
老
給
付
後
再
從
事
工
作
者
，
雇

主
得
為
其
辦
理
參
加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。
勞
動

部
強
調
，
職
災
保
險
費
率
低
，
平
均
費
率
為

○

．
二
一
％
，
若
雇
主
為
勞
工
辦
理
參
加
職

業
災
害
保
險
，
每
月
僅
需
負
擔
少
許
保
險

費
，
於
勞
工
遭
遇
職
業
傷
病
事
故
時
，
不
但

勞
工
可
獲
得
保
險
給
付
保
障
，
雇
主
亦
可
抵

充
《
勞
動
基
準
法
》
上
的
職
業
災
害
補
償
責

任
，
進
而
減
輕
企
業
經
營
之
風
險
，
對
勞
資

雙
方
都
有
利
。

 

勞
動
部
補
充
，
二○

二
一
年
四
月
三○

日

甫
制
定
公
布
的
《
勞
工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及
保

護
法
》
，
將
自
二○

二
二
年
五
月
一
日
施
行
，

屆
時
不
論
勞
工
是
否
已
領
取
老
年
給
付
，
凡

受
僱
於
登
記
有
案
事
業
單
位
的
勞
工
，
雇

主
皆
應
為
受
僱
勞
工
辦
理
參
加
職
業
災
害
保

險
，
讓
投
入
第
一
線
職
場
的
勞
工
朋
友
，
都

能
獲
得
更
完
整
職
業
災
害
權
益
保
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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